
學 務 處 通 告  
【第 20 週 6/24 - 6/28】

6 月 28（五） 

節次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第一節 環境整理暨導師時間 各班教室 

第二節 結業典禮 四樓活動中心 

訓育組 

一、本學期高一高二公服時數登入至 113/6/28(五)。 

二、113 學年度社團選社，預計於開學第一週至第二週(8/30-9/6)進行線上選社，若已填留社名單(接任社

團幹部)則不用再選社。 

三、社團若要辦理各項校內外活動，務必事先向訓育組提出申請，各項活動申請表已公告在學校網站，請

自行下載填寫。 

四、期末考前一周至期中考當日，社團課後練習暫停。 

生輔組 

★暑假將至，請同學於放假仍須遵守校規規範，從事正當活動時，應注意自身安全。學務處已於 6月 17 日

發放「暑假生活輔導應注意事項」給各班，請同學務必帶回給家長知悉，於 6月 21 日前將回條繳回導師

留存。對於注意事項規範之內容與要求務必遵守，如有違反均依校規處分。 

★暑假開放改過銷過愛校服務，如有需求者，請於結業式前至生輔組登記。並於每日上午(9 點-12 點)期間

實施愛校服務改過銷過，惟打掃工作項目有限，每日僅開放 10 個名額。另外，愛校服務日期不可與自己

班上返校打掃日期重疊。 

★校園安全宣導事項： 

1.詐騙集團常假冒公務機關、警察、檢察官或親友或是以網路交友援交等管 

  道，要求您依指示操作 ATM 匯款、購買遊戲點數、交付現金、存摺印章、 

  身分證影本等方式詐騙財物。接獲可疑來電時，請立即撥打 165 查證。 

相關防制詐騙宣導可連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防制詐騙中心網頁 QR code。 

2.校園霸凌事件可能存在於校園內外甚或網路中，若有知悉疑似霸凌事件，可尋求下列管道： 

【1】告訴師長或學務處【2】投訴學校信箱【3】於校園生活問卷中提出【4】向縣市防制校園霸凌專

線反映【5】向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線反映（0800-200-885）【6】在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區留言版

留言【7】其他管道（好同學、好朋友）。 

3.戒毒求助諮詢專線為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諮詢專線：412-8185)或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戒毒免費專線

電話：0800-770-885)，以協助青年學子遠離毒害。 

4.網路言論無論是否匿名，均須負法律責任，若有發文內容引發社會不安，更涉及網路恐嚇刑責，切勿

輕忽誤觸法律。 

5.杜絕復仇式色情：(男女同學交往或分手過程中，禁止以任何方式及管道散播他人之影像、照片或者足

以毀損他人名譽之文字或物品。) 

衛生組 

1.暑假返校打掃班級及時間表已公告於學校首頁，請需返校之班級留意相關規定。如有任何調

整，亦同時公告於學校首頁。連結網址為：https://www.nihs.tp.edu.tw/nss/p/index 

2.近期為流感高峰期，請同學隨時注意自身健康，若有感冒症狀或發燒現

象，務必至診所、醫院檢查，確診為流感或新冠肺炎應隔離並通報健康

中心，避免疫情擴大。 

3.請同學注意飲食安全及衛生習慣，若有食物中毒的徵兆請保留食物殘體，並盡速就

醫。 

4.請同學務必珍惜、愛護各種資源，如自來水、衛生紙等，地球只有一個，切勿隨意浪費使用。 

5.因應國內腸病毒疫情升溫，請同學注意個人衛生及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如有疑似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峽炎或腸病毒感染時，請盡速就醫並回報

學校健康中心。 

6.請同學一起維護校園整潔，確實完成份內打掃工作，環境整潔維護需要

所有人共同維護；也提醒同學發揮公德心，切勿將個人垃圾、便當、廚

餘丟入廁所或別人掃區內，造成環境髒亂並造成打掃班級困擾，也易滋

生蚊蟲、細菌。 

7.環境維護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請同學發揮公德心，將心比心，垃圾請在班上處理，勿往窗外與廁所

或公共區域丟棄，切勿造成打掃班級的困擾。並請同學持續加強協助整理校園，讓自己與同學在校學

習的效率能提高。 

8.請各班落實環境管理及孳生源清除工作。如有需協助，請至學務處衛生組通報。 

9.「請遠離吸菸及嚼檳榔，避免危害健康」，依現行「菸害防制法」、「兒童及少年福利與權益保障法」及

「學校衛生法」規定，未滿 20 歲者不得吸菸且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全面禁止吸菸，違反者應令其父母或

監護人使其接受戒菸教育，無正當理由未依前項通知接受戒菸教育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

下罰鍰，並按次受罰。 

10.請同學培養正確用眼習慣及增加戶外活動，以維護視力健康。建議多多利用「eye 眼健康密碼：

3010120」護眼行動。請同學保持「天天戶外 120」(每天到戶外活動總時間超過 120 分鐘)，讓眼睛休

息預防視力退化。 

體育組 

一、暑假即將到來，請學生們注意天氣變化盡量不要在戶外曝曬太久以免中暑。也不要到危險的水域裡

(沒有救生員的場域)戲水和游泳。  

二、體育課上課場地與運動設施，完成檢查安全無虞並持續維護中。 

三、本學期游泳課程已實施完畢。 

四、體育課借還器材請同學注意:體育課下課後將器材歸還體育組，切記勿將器材帶回班上如有 

    發現，校規處理。 

五、上體育課時，不要隨意離開上課地點或回教室休息。如被老師發現一律登記曠課。 

六、請同學愛護學校器材，籃球或排球若受外力重力擠壓，容易變形毀損，切記不要抓籃網，以免造成

籃網毀損及手指的割傷。 

七、上體育課時，發現器材有損壞應當下馬上告知任課老師。 

 


